
收费管理办法

第一条 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

促进法》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》、以及粤价

[2007]186 号《关于进一步规范我省高等学校收费管理的通知》的相

关条例，同时按照省教育厅、发改委、人社厅（粤发改价【2016】657

号文件）规定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“收费”是指在校学生按国家规定必须向学校缴

纳的学费、住宿费及代收费等费用。代收代管的费用遵循“学生自愿，

据实收取，及时结算，定期公布”的原则。

第三条按照省教育厅、发改委、人社厅（粤发改价【2016】657 号文

件）规定，根据市场情况、自身办学条件及社会承受能力等因素合理

确定学费、住宿费标准，并按照教育收费公示制度向社会公示后执行。

第四条按学年制收取学费、住宿费，不跨学年收费。如遇学杂费缓缴

的情况，范围原则上仅限于学费；缓缴期限最迟不得超过当学年第一

学期期末考试前两周；上一次缓缴期满仍未能缴清学杂费的学生不得

继续申请缓缴。

第五条学费实行“新生新办法，老生老办法”的政策，在校生在不转

专业的情况下，从入学到毕业均按入学时的学费标准缴交学费，在校

生转专业后按所转专业同班同学的学费标准缴交学费。

第六条 学费、住宿费清退规定。受教育者休学、退学、提前结业或

经批准转学等，必须在办理手续后的 5个工作日内按以下规定退费：

1、注册缴费后未入读的，办学单位应退还所缴学费、住宿费的 90％。



2、在校提前结业、经批准转学、中途死亡或因病休学、退学的，所

缴学费、住宿费按受教育者实际在校时间计算清退。学费、住宿

费清退标准=每学年学费、住宿费标准÷10 个月×（10-学生实际

在校月数），在校时间未满一个月按一个月计算。

3、私自离校和因自身原因按规定被学校开除学籍或因触犯刑律不能

继续学习的，所缴学费、住宿费不予清退。

4、入读时间从正式上课（含军训）之日计起。

第七条 依据粤价[2007]186 号第一条第（2）点，高校学生修读第二

专业、辅修专业或因留级、结业申请复读实行学分制收费，学费标准

按以下公式计算：

学费标准＝第二专业（辅修专业、复读专业）所需学分×该

专业学年学费标准×学制÷该专业毕业应完成的学分总数。

学分总数规定为第二专业 50个学分、辅修专业 30个学分。

第八条 其他服务性收费和代收费坚持学生自愿和非营利原则，服务

性收费实行政府指导价管理，代收费项目实行定期公布结算，多退少

补管理。

第九条 严格执行教育收费公示制度，通过招生章程、招生简章、学

校网站、公示栏、公示牌等多种形式向社会公示对学生的收费项目、

标准、依据、投诉电话等内容，接受社会监督，提供收费咨询。


